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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密尔克卫

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编制。中金公司对本报告

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

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金公

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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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作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密尔克

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公司”或“发行

人”，下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密卫转债，债券代码：113658，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

《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

及发行人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上海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现就本期债券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核准概况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于2021年11月22日经密尔克卫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1年1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密尔克

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905号）文核准，密尔克卫获准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72,388,000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 

密尔克卫于2022年9月16日公开发行8,723,88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87,238.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1,094.99万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86,143.8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41642号《验资报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82号文同

意，公司87,238.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0月25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密卫转债”，债券代码“113658”。 

二、“密卫转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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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简称：密卫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658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87,238.80万元 

（六）发行数量：8,723,880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5年，即自2022年9月16日

至2027年9月15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

五年2.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

利息。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

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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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首日（2022年9月16日，T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

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

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9月22日）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3月22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9月15日）

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34.55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

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

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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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

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

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

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

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

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

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

施。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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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

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

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

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四）转股数量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指可转债的转股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

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

本次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上交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本次

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

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15

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十五）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112%

（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

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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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本次可转

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

可转债到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决定以面

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十六）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

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本次可转债

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

分本次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

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

加回售权。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15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2、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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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

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

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15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

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

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十七）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

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

均享受当期股利，享有同等权益。 

（十八）信用评级情况：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AA-，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

公司已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5]4313号），维持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密卫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

为稳定。 

（十九）担保事项：本次发行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二十）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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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次《密

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上海证监

局警示函的公告》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

局”）《关于对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银河、缪蕾敏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6〕142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相关情况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经查，密尔克卫存在以下违规情形： 

一是将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2024年，公司错误支出募集资

金12,285,500.5元用于非募投项目，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222号，以下简称《公司债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是个别对外担保未审议未披露。2020年12月，公司作为丙方在宁波慎则化

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的《工程项目内部经济承包责任合同》中约定，对乙

方的所有条款经济责任提供担保。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未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并及时披露，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证发〔2019〕52号）

第9.11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该对外担保事项未在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一条第二项

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以下简称《信

披办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项的规定。 

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债办法》第六十九条、

《信披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陈银河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总经理，缪蕾敏作为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对

公司上述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公司债办法》第五条第一款、《信披办法》第

三条的规定。根据《公司债办法》第六十九条和《信披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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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陈银河、缪蕾敏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提出的问题，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会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不断提高公司

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本次收到《警示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6 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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